
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议案的 

独立意见 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

块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指引》及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河南

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现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

次会议相关议案发表如下意见： 

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是正常业务发展产生的，交易价格由交易双方参照发生交易时

与向其他客户交易同类产品的价格确定，遵循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

股东利益的情况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，公司亦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

依赖。  

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。 

 

  

 

 

独立董事：肖向锋   黄幼茹   常晓波 

 




